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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區域中心執行董事 
 

主題： 區域中心服務的暫時資格 
 

發展服務預算後續法案 AB 136（2021 年法令第 76 章）修訂了《福利與機構 》（W&I）
法則第 4512 節，擴大了Lanterman發育障礙服務法案《Lanterman法案》服務的資格，
允許三歲或四歲的兒童在特定條件下暫時有資格獲得區域中心服務。本節也概述了在某些
時間點對兒童進行評估和重新評估的過程。這些修訂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生效。 

 
根據 W&I 法則第 4512(a)(2) 節的規定，如果三歲或四歲的兒童由於 W&I 法則第 
4512(a)(1) 節規定的發育障礙而無法獲得區域中心服務的資格，則該兒童如果不僅患有身

體殘礙，而且在以下主要生活活動的年齡將至少兩個領域中存在嚴重的功能限制（由區
域中心決定並適合兒童的年齡）： 

1. 自我照顧 
2. 接受性語言和表達性語言 

3. 學習 
4. 行動性 
5. 自我指導 

要獲得暫時資格，兒童無需患有 W&I 法則第 4512(a)(1) 節所列的發育障礙之一。根據暫
時資格標準，退出早期開啟計畫的兒童可能有資格享受《Lanterman法案》服務。同樣，
未接受早期開啟服務的三歲或四歲兒童也可能具有暫時資格。附件是一份圖表，比較了根
據《Lanterman法案》第 4512(a)(1) 節規定的服務資格要求和根據W&I法則第 
4512(a)(2) 節規定的臨時資格要求。與根據 W&I 法則第 4512(a)(1) 節有資格的個人類
似，被確定為暫時有資格的兒童必須完成客戶發展評估報告和個人方案計劃。 

 
“建立夥伴關係，支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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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受早期幹預服務的嬰兒和學步幼童的評估 
根據政府法典第 95014 條，從區域中心接受早期幹預服務的嬰兒或學步幼童應在其年滿
三歲之前至少 90 天接受區域中心的評估，以確定其是否有資格獲得《Lanterman法
案》服務。此評估應先確定兒童是否根據 W&I 法則第 4512(a)(1) 條患有發育殘障。如
果區域中心確定該兒童沒有發育殘障，則區域中心應確定該兒童是否暫時有資格獲得
《Lanterman法案》服務。如果區域中心確定兒童沒有發育殘障並且不符合暫時
《Lanterman法案》服務的資格，則區域中心應根據 《W&I 法則》第 4701 條發出充分
的通知。 

 

轉介至區域中心的三、四歲兒童的評估 
被轉介到區域中心的三歲或四歲且尚未接受早期幹預服務的兒童應根據 W&I 法則第 4643 節
進行評估。此評估應先確定兒童是否根據 W&I 法則第 4512(a)(1) 條患有發育殘障。如果區
域中心確定該兒童沒有發育殘障，則區域中心應確定該兒童是否暫時有資格獲得
《Lanterman法案》服務。如果區域中心確定兒童沒有發育殘障並且不符合暫時
《Lanterman法案》服務的資格，則區域中心應根據 W&I 法則第 4701 條發出充分的通知。 

 
對暫時符合資格的兒童進行重新評估 

符合暫時資格的兒童應在年滿五歲之前至少 90 天重新接受評估。兒童必須符合 W&I 法
則第 4512(a)(1) 節中規定的發育殘障定義，才有資格在五歲時享受持續的區域中心服務。 

 
對於符合暫時資格但不符合 W&I 法則第 4512(a)(1) 節定義的兒童，區域中心服務應在
該兒童五歲時終止。如果在收到擬議行動通知後 10 天內對不符合資格的裁定提出上訴，
則兒童在暫時符合資格期間接受的區域中心服務應在上訴流程中繼續，如W&I 法則第 
4715 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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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中心案件轉移 
根據W&I 法則第 4643.5 條，如果某個孩子被某個區域中心確定為暫時有資格接受服務，
那麼如果該孩子搬到本州的其他地方，那麼在其五歲生日之前，任何其他區域中心也應將
該孩子視為暫時有資格接受服務。 

 

狀態代碼“U” 
發展服務部與區域中心代表和 SANDIS 合作，添加了新的狀態代碼“U”，用於對被確定
為暫時符合條件的兒童進行編碼。狀態代碼“U”現在可供使用。請根據需要告知您的个
案管理人員、系統操作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新狀態代碼的用途。 

 
區域中心應立即開始向當地社區提供有關暫時資格的資訊和教育。 

如果您對本函件有任何疑問，請與我聯繫： brian.winfield@dds.ca.gov或 (916) 654-1897。 
 

謹致， 
 

原件簽署人： 
 

BRIAN WINFIELD 
首席副主任  
 
附件 
 

抄送： 區域中心管理人 
區域中心消費者服務主任  
區域中心社區服務主任  
區域中心機構協會 
Nancy Bargman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Erica Reimer Snell,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Maricris Aco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Jim Switzgable,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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